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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防制服务区域
弋阳县城区（约22.19平方公里）所有主次干道及其绿化带和下水道、广场、公园、水体、河堤、铁路沿线、背街小巷两侧等公共外环境。
城区范围内所有垃圾中转站、公共厕所、城乡结合部、城中村、住宅小区、农贸市场（城北综合大市场、城南菜市场、康伯菜市场、千万加菜市场、701菜市场、连胜菜市场、花亭菜市场、北城繁华里、江天农博城）。
（二）防制内容
对防制范围内的所有主次干道及其绿化带和下水道、广场、公园、水体、河堤、铁路沿线、背街小巷两侧等公共外环境与所有垃圾中转站、公共厕所、城乡结合部、城中村、住宅小区、农贸市场（城北综合大市场、城南菜市场、康伯菜市场、千万加菜市场、701菜市场、连胜菜市场、花亭菜市场、北城繁华里、江天农博城）开展消杀（灭鼠、蚊、蝇、蟑螂），如在外环境蚊蝇孳生栖息场所滞留喷洒卫生杀虫剂杀蚊灭蝇，设置灭鼠毒饵站、捕蝇笼，投放灭蚊、蝇幼剂、投放灭鼠药和堵塞鼠洞等。
（三）防制周期和要求
1、每2年为1个防制服务周期内，根据“四害”消长季节规律进行防制工作，防制工作必须保证防制区域内全年的鼠、蝇、蟑螂密度达到国家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标准C级要求，蚊密度达到国家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标准 B 级要求。
2、在提供药物投放服务时，必须作好宣传和技术指导工作，注意安全，预防人畜误食鼠药中毒等事件发生，以及对发生误食中毒事件进行及时处理，并承担因宣传和指导不力造成环境污染和人畜误食中毒所产生的所有后果；
3、成交供应商在提供药物投放服务时，必须科学、规范投放，确保消杀药物的投放量、到位率、覆盖率符合要求并作好相关文字记录、现场照片，保留备查。
4、用药要求
1)不得使用假药及国家禁用药物，确保药物来源正规和质量合格，确保使用国家规定或相关部门认定或推荐的药物。
2）必须注重科学合理用药，采取复合、交替轮换用药的方法，控制和延缓病媒生物抗药性的产生。
3)使用的药物必须符合GB/T7777-2011《杀鼠剂安全使用准则》与 GB/T27779-2011《卫生杀虫剂安全使用准则》等要求，达到“安全、高效、环保”的目标。
（四）服务具体要求
1、本地孳生地调查 
在开展病媒生物防制服务工作之前必须先对防制区域进行病媒生物孳生地的全面调查，科学制订病媒生物防制工作计划。在消杀过程中接受第三方效果评估，并依据评估情况进行及时改进，确保综合防制效果，形成病媒生物防制台账资料，收集归档。 
2、病媒生物防制作业要求 
1)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制”的方针，落实中心城区内的公共外环境病媒生物防制工作方案，确保按计划在各区域进行全方位的灭鼠、灭蚊、灭蝇、灭蟑螂作业。每月至少开展一次集中消杀活动。
2)建立病媒生物防制药物进出货登记台账和药物使用台账，按季度将药物使用情况统计上报县疾控中心。
3)工作人员需取得有害生物防制专业机构培训合格后颁发的防制员证，持证上岗；人员、装备配备须满足3-5天内可完成一次防制范围内全覆盖的集中消杀活动。
4)作业时必须统一工服，按照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相关标准，安全、规范、科学操作；每次防制工作需做好作业时间、处理位置、用药量等记录，并拍摄现场照片。
5)组织开展病媒生物防制效果自查，并形成自查报告上报县疾控中心，根据实际效果调整用药品种、剂量、时间、防制方式等。
6)合同签订后立即进行一次全覆盖的孳生地调查，将资料汇总成册，在此基础上迅速开展一次全方位病媒生物综合防制工作，迅速降低中心城区内病媒生物密度，鼠、蚊、蝇、蟑螂密度达到国家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标准 C 级要求；
7)在完成首次全方位病媒生物综合防制工作后，组织对防制区域设置灭鼠毒饵站、捕蝇笼，投放鼠药和堵塞鼠洞等工作，并张贴标签（警示）牌（灭鼠毒饵站张贴双标签，墙面和毒饵站各贴一张）等标识标语。必须对其进行日常维护，毒饵料必须常年保持新鲜。
8)对城区内的重点孳生地进行全面巡检和治理。
9)合同期间，成交供应商应无条件服从采购单位统一指挥，进行有针对性的病媒生物防制和突击治理工作。
10)合同期间应无条件参加采购单位组织的技术培训、公益性宣传教育活动。
11)若本地发生虫媒相关传染病疫情，应配合县疾控中心免费为疫情处置开展一次虫媒消杀处置。
12）需从病媒生物综合防制的角度，从孳生地调查、危害监测、环境治理等方面提供技术性材料，并按照规范要求完成档案收集整理等工作。
（五）质量管理和监督考核
1）成交供应商必须接受采购人或其委托机构的检查考核，每次开展防制前应提前向弋阳县疾控中心报告作业时间、处理位置、用药量等情况，作业情况同时报县疾控中心备案，采购人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对质量考核标准及奖惩办法作相应的修改。
2）成交供应商组织专业人员对弋阳县城区公共外环境及无主内环境（含9个农贸市场）范围内，进行环境调查、制定方案，全方位覆盖消杀，工作流程、地点、用药效果要及时向采购人报告。
3）使用国家禁用药物,或违规操作的,经采购人或其委托机构发现，有明确依据（如现场照片、检查报告等），每发生一起扣总合同总额的2%，确认2次，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造成后果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4）合同期内，因成交供应商管理不善，造成一人以上死亡或两人以上重伤并负主要责任的，将终止合同，所有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六）考核内容及承担责任
1.日常监督管理
由县疾控中心每月开展一次抽查。
1）药品不符合要求，无“三证（农药登记证、生产许可证、质量标准证）”发现一次扣除2000元；药品存放不规范发现一次扣除2000元。
2）少于工作计划服务频次发现一次扣除5000元。
3）服务资料、台账不完整，发现一次扣除2000元。 
4）办公场所、库房不符合要求发现一次扣除2000元。
5）群众满意率低于80%或者群众累计投诉三次，扣除2000元，以此累加。    
6）出现媒体曝光的，一次扣除5000元。
7）现场防制人员未经专业机构培训合格（无防制员证）上岗作业的，每人次扣除2000元。
8）因人员或装备不足，导致集中消杀延期完成的，每延长一天扣除10000元；消杀未覆盖或消杀不到位的，每个场所扣除5000元。
19）有完善的药物购销、入库、出库等管理制度和帐目，确保实际用药消耗量与技术方案和消毒面积匹配。不符合要求发现一次扣除3000元。
0）常驻弋阳县城区工作人员无中级以上资质人员或不足应标承诺，每次扣除10000元。
11）常驻弋阳县城区装备设施数不足应标承诺，每次扣除10000元。
12）发生突发疫情时没有应标承诺最大数的一半以上人员供县卫健委调度的，每次扣除10000元。
13）因施药问题造成人员和财产损失的安全事故，成交供应商负全部责任，承担所有的损失和赔偿。
14）病媒生物孳生地台账不清、侵害状况不详、防制材料不完善，发现一次扣除2000元。
2.密度控制水平阶段性评估
鼠、蚊、蝇、蟑螂密度达到国家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标准 C 级要求（由弋阳县疾控中心负责监测），1项不达标扣除季服务费 20%；2 项不达标扣除季服务费 40%；3 项不达标扣除季服务费 60%；4 项不达标扣除季服务费100%；连续 2 次监测不达标，拒付进度款并终止合同。
为确保公平公正，阶段性四害密度控制水平评估由县疾控中心组织，邀请省级病媒生物防制专家开展现场评估。 
（七）投标单位须满足以下专业设备及防制员配备情况表要求
1、专业设备配备情况表：
	序号
	设备名称
	设备数量
	要求

	1
	车载式喷雾器
	1台
	雾滴扬程≥3m

	2
	超低容量喷雾器
	5台
	雾滴粒径≤30um

	3
	热烟雾器
	5台
	注册合格产品

	4
	电动喷雾器
	10台
	注册合格产品

	5
	工程服务车
	1台
	符合工作实际需求


注：以上设备必须提供设备购买发票扫描件（租赁的另需提供租赁合同，租赁期限必须涵盖本项目服务期限），项目实施期间投入本项目的设备应常驻在弋阳县项目实施过程中不得减配（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作出承诺：保证以上设备是为常驻装备设施，随时接受甲方抽检，否则愿接受甲方处罚）（投标文件提供承诺及相关资料，未提供则视为无效标处理）
2、有害生物防制员配备情况表：
	序号
	资质要求
	人数

	1
	有害生物防制员三级高级工
	2人

	2
	有害生物防制员四级中级工
	3人

	3
	有害生物防制员五级初级工
	5人


注：以上人员必须为投标人的正式员工，提供有效期内的劳动合同原件扫描件及《有害生物防制员职业资格证书》扫描件加盖投标人公章、项目实施期间投入本项目常驻弋阳县人员名单（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作出承诺：保证常驻人员数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不减配，不随意更换，随时接受甲方抽检，否则愿接受甲方处罚。
（八）技术参数药品要求
	
序号
	
卫生杀虫剂及有效成份
	有效成分
含量
	
灭治对象
	
毒性
	
使用方法

	1
	溴鼠灵毒饵
	≥0.005%
	鼠
	低毒或微毒
	投放

	2
	吡丙醚灭蚊幼颗粒剂
	≥0.5%
	孑孓
	低毒或微毒
	撒施

	3
	吡虫啉杀蟑饵剂
	≥2%
	蜚蠊
	低毒或微毒
	投放

	4
	氯菊酯·四氟醚菊酯水乳剂
	≥5%
	蚊、蝇
	低毒或微毒
	喷洒

	5
	高效氟氯氰菊酯悬浮剂
	≥10%
	蚊、蝇、蜚蠊
	低毒或微毒
	喷洒

	6
	氯菊酯·烯丙菊酯乳油
	≥15%
	蚊、蝇
	低毒或微毒
	喷洒

	7
	吡虫啉·氯氟醚菊酯
悬浮剂
	≥20%
	蚊、蝇
	低毒或微毒
	喷洒



注：投标文件中的所投药品需满足以上有效成分、含量、剂型及规格不能负偏离，供货时提供以上药品的三证。
（九）现场勘察
1、投标人可自行对项目实施现场和周围环境进行周密的勘察和研究，以获取编制投标文件及进行投标所需的所有资料。成交后签订合同时和实施过程中，成交供应商不得以不完全了解现场情况为由，提出任何形式的增加造价或索赔的要求。
2、投标人在现场勘察中所发生的意外事件自行负责。
3、投标人现场勘察的一切费用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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